附件1
2015年度崇明县促进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              项目申请表（证书类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额单位：万元

	企

业

情

况
	申请单位
（盖章）
	 
	法人代表
	

	
	经营地址
	 
	电邮
	

	
	联系人
	
	手机
	

	项

目

基

本

情

况
	申请项目类别（打“√”单选）：□鼓励企业科技创新     □鼓励企业争创品牌         

 □鼓励企业节能减排（除“节能50吨标煤项目”）□扶持企业融资  □技术中心

	
	项目名称
	
	申请扶持金额
	

	
	项目基本材料清单（打“√”选择）
□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
□ 企业税务登记证复印件；
□ 项目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；
□ 项目证明材料复印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

	项

目

审

核

部

门

意

见
	乡镇委局、产业园区初审扶持资金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	
	归口受理部门初核扶持资金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	
	县财政局审核扶持资金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	
	县扶持工业企业发展联席会议审定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（县经委代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注：1、本表上报一式三份，分别由归口受理部门、县财政局和联席会议办公室留存；

    2、本表除“技改项目”和“节能量达到50吨标煤及以上项目”外所有项目均须填报；
   3、“项目名称”是指企业按“暂行办法”申报的具体项目名，如“高新技术企业”、“上海名牌”等。
